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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我
国的民主法治遭到严重破
坏，在此背景下制定的 1975
年宪法，不可避免地体现出
浓厚的“文革”色彩。1975
年 1月 17日，第四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
法。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
大革命”后期，是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以

“四个存在”、“阶级斗争必须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基本路线”以及“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
为理论指导，共 4 章 30 条。

“文革”产物“四大”也被写
进了宪法：“大鸣、大放、大
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
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
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
这种形式”。

1978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
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
部宪法。这部宪法把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规定的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
总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
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
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
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
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用法律
的形式肯定下来，记载在序
言中，并对 1975年宪法文本
作了修改。但由于当时历史
条件的限制，这部宪法未能
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期
间“左”的思想影响，还存
在一些不正确的政治理论观
念和不适应客观实际情况的
条文规定。1979年 7月第五
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
1980年 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
第三次会议，分别对这部宪
法进行了修改。

1982年 12月 4日，在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3000多名全国人
大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表
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诞生于改革开放初
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1982年宪法以崭新
面貌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面
前。在新中国宪法发展的历
史上，1982 年宪法的制定，
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它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
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

1982 年 宪 法 由 “ 序
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
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国
旗 、 国 徽 、 首 都 ” 5 章 组
成，共 138条。它以 1954年
宪法为基础，深入总结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
策，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
共同意志的统一，反映了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适应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今
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
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

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突
出明确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
大法的地位，宣布“本宪法
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
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
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
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
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
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
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
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的职责”。

1982年宪法，是一部让
人感觉面貌一新的宪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修
宪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
一章之前，意在表明国家权
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和授
予。

在宪法内容上，明确了
国家的根本任务，确认了四

项基本原则；增加了“民主
集中制”的具体内容；恢复
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发
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
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的
规定；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
任期制度，废止职务终身制
也是1982年宪法的重要贡献
之一。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
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
务。这次修改宪法充实了有
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条款。如， 1982 年宪法规
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
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
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
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
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
义的公德……这就是要努力
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为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
律的公民，从而树立起新的
社会道德风尚。

1982年宪法还强化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将原
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
权 交 由 它 的 常 委 会 行 使 。
如，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
使立法权，有权制定法律，
并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
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
行修改或者补充。

1982 年 宪 法 颁 布 实 施
后 ， 在 国 家 政 治 、 经 济 、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实践证
明， 1982 年宪法是一部符
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
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的宪法。

据《法制日报》《解放日
报》

彰显中国特色

1982年宪法是在广泛征求
意见和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
产生的。

1982 年 11 月 26 日，宪法
修改草案被提请第五届全国人
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改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代表宪
法修改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
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报告介
绍了宪法修改的过程：1980年
9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
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
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
会，主持修改现行宪法。宪法
修改委员会和它的秘书处成立
以后，经过广泛征集和认真研
究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
意见，于 1982年 2月提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讨论稿。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用九天时间对讨论稿进
行了讨论和修改。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部
分委员、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
体领导人，中共中央各部门、
国务院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各
领导机关以及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负责人，也都提出了
修改意见。1982年 4月，宪法
修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进行
了九天的讨论并通过了宪法修
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公布，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
论。这次全民讨论的规模之
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
广，足以表明全国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
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热情的高
涨。通过全民讨论，发扬民
主，使宪法的修改更好地集中
了群众的智慧。讨论中普遍认
为，这个宪法修改草案科学总
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
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合乎
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的。全民讨论中也提
出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意见和
建议。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
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
又进行了一次修改。许多重要
的合理的意见都得到采纳，原
来草案的基本内容没有变动，
具体规定作了许多补充和修
改，总共有近百处，纯属文字
的改动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个
草案经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历时五天逐条讨论，又作
了一些修改，于 1982 年 11 月
23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上通过。

1982年 12月 4日，宪法经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
决通过并公布实施。

历时两年修改完善

长期从事法制史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在其所著
的 《中国宪法史》 一书中，对 1982年宪法出台的背景作了介绍：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
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
转折，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次会
议提倡实事求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
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改革开放
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了改
革进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形势发展要求制定一部
新宪法取代“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所制定的1978年宪法。

1980年 8月 30日，党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
团提出《关于修改宪法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

顺应时代呼唤，制定新宪法被提上日程。

新形势的召唤

八二宪法八二宪法 具有里程碑意义具有里程碑意义

1982年，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代
表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

1982年11月4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讨
论修改草案。彭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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